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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1234 烟台警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职工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

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

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
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ＹＭＧ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通
讯员 姜浩 摄影报道）“是我的女儿，挤在后
备箱没事吧？”面对超员违法行为，司机如此
反问？近日，烟台高速交警支队栖霞大队民
警在臧家庄收费站执勤时，查获了一起面包
车超员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座位上坐满了
人，竟还有一人“坐”进了后备箱。

2月20日，烟台高速交警支队栖霞大
队民警对一辆经过收费站的面包车例行
检查，驾驶员王某一会儿说自己腿脚不方
便，下不了车，一会儿又说肯定不会干违
法的事儿。民警要求其熄火靠边停车。

经检查，民警在该车后备箱里发现了
一个小姑娘。原来，该车核载7人，实际

上却乘坐了8个人，属于超员违法行为。
这时，王某只能无奈地告诉民警，因为回
老家人太多，就让闺女坐进了后备箱。

民警对王某和乘客的行为进行了严
厉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超员的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现场将超员人员进行了分流转
运，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
阳 通讯员 王耀辉）我拿你当兄弟，你
却想着偷我手机。近日，市民尹先生
来到莱阳市公安局文化路派出所，称
自己逛街时手机“不翼而飞”。民警通
过调查发现，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尹
先生的朋友王某。王某还和尹先生一
起来报案！真是贼喊捉贼。

原来，王某当日与尹先生结伴逛
街时，注意到尹先生账户里的存款，贼
心就起来了。于是，王某趁尹先生买
东西的间隙，从其衣服兜里偷走手机，
破解支付密码后，将尹先生账户内的
15347元全部转给了自己。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
阳 通讯员 周静 贾媛心)夜深人静，鬼
鬼祟祟，黑手伸向路边停放的车辆，给
反光镜贴上涉“黄”小广告，低俗的暗
示、充满诱惑的二维码……其实这是新
型电诈引流陷阱和套路！近日，龙口公
安抓获一名张贴小广告违法人员。

近日，龙口市新嘉派出所民警根
据线索，依法将违法人员史某某抓
获。经查，2月20日1时至3时许，史
某某在某小区周围路边停放车辆的反
光镜上张贴小广告900余张。

警方提醒，“小卡片”面上是浪漫
艳遇实则是诈骗引流，套路重重，一旦
参与，人财两空。“小卡片”背后的陷阱
通常来说，诈骗方式有以下三种：

“涉黄”+刷单。骗子以“完成任
务”为名，诱导受害人进行充值，前期
会给受害人小额返利，待受害人进行
大额充值后再以“系统故障”“操作失
误”等借口，诱导受害人继续投钱，直
至受害人发现被骗。

“涉黄”+网络赌博。骗子声称“押
注包赚不亏，还可以换取美女免费上
门机会”，诱导受害人参与赌博，再通
过人为操控后台修改胜率，给受害人
一点甜头，等其大额投入后就把钱尽
数套走。

“涉黄”+裸聊诈骗。骗子先通过
非法手段窃取受害人的手机通讯录信
息，再使用话术引诱其视频裸聊，待受
害人上钩后趁机录屏，最后以不雅视
频实施敲诈，多数受害人为了颜面而
被迫选择不断转账。

警方提醒，若发现有人散发张贴
“涉黄”小广告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偷了朋友手机
还一起去报案

“小卡片”套路重重
一旦参与人财两空

“上下班途中”工伤咋界定
法院：考量时间、路线、目的及责任等要素

工伤案件认定“上下班途中”应当结
合以下要素进行分析：

首先，就时间要素而言，应当结合案件
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事人所处的行业特点进
行综合分析。例如，当员工出现迟到、早退
现象是否仍然应当认定为工伤。一方面，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迟到、早退违反单位规
章制度，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另一方面，对

于职工本人而言，即便存在违反单位规章
制度的过错，也不能因此丧失工伤保险的
资格。因此，对于迟到、早退的判断应当结
合综合因素，采取不同的标准。

其次，就路线要素而言，应当结合具体
情况认定“合理路线”。因客观原因，如天
气情况、突发事件、交通路况等绕道通行，
应当视为上下班的合理路线。如果因个人

原因需要绕道行走时，也应当具体分析，如
买菜、接送孩子上下学等属于日常所必须
的活动时，应当将其认定为上下班途中。

最后，就目的要素而言，应当将其认
定为上下班途中的目的。具体是指员工
到公司上班，工作结束后回家的目的，以
住所地与公司两地为起始点，并且不被中
断、脱离的情形。

廖某某在某建工公司承建某小区项目
中从事木工工作。2021年11月的一天早
上，廖某某从家出发，骑二轮摩托车前往工
地上班途中，与客车发生碰撞受伤。经交

警认定，本次事故中廖某某负同等责任。
事故造成廖某某颅脑损伤及骨折，在医院
住院53天，花费医疗费105318.29元。

事故发生后，廖某某向劳动仲裁委

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认定工伤并要
求某建工公司支付工伤待遇。劳动仲
裁委作出裁决驳回廖某某的仲裁请
求。廖某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厘清本案
的争议焦点在于确定廖某某事故发生时
是否是“上下班”途中？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六条：“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
事故损害被认定为工伤必须具备合理条
件，在时间上应当是上下班途中；空间上
应当满足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

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
线；责任上应符合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

经依法审理，认定廖某某系在上班打
卡时间，且在合理路线的上班途中受到非
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

因办理工伤保险理赔需要双方当事

人配合提交相关理赔材料，为防止当事人
相互推诿，提高理赔效率，保护工伤职工，
最终判决由某建工公司支付廖某某医疗
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
薪期工资等合计400487.29元。某建工
公司承担赔付责任后，可从工伤保险基金
获得的支付中予以相应抵扣。

车内坐不下将女儿塞后备箱
面对交警检查司机竟说：挤一挤没事

用人单位给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那
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应当认
定为工伤？责任又该由谁承担？近日，烟
台高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案例。

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花费医疗费花费医疗费1010万余元万余元

法院判决构成工伤法院判决构成工伤，，由用人单位偿付由用人单位偿付4040余万元余万元

法官说法：工伤认定要结合时间工伤认定要结合时间、、路线路线、、目的等要素目的等要素


